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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公司办公楼中区礼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35,370,43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4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邱嘉臣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毕井双先生、饶品贵先生因个人原因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梁慧女士因个人原因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戚耀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总会计师莫名贞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08,039 99.9956 59,500 0.0041 2,9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08,039 99.9956 59,500 0.0041 2,900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白云机场一期用地（不含跑道用地）授权经营使用费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1,563,442 99.9234 59,500 0.0728 2,945 0.0038

4、议案名称：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5,313,139 99.9960 54,400 0.0037 2,900 0.0003

5、议案名称：关于增补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34,956,901 99.9711 393,738 0.0274 19,800 0.001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白云机场一期用地 （不含跑道用

地）授权经营使用费的关联交易议案

81,563,442 99.9234 59,500 0.0728 2,945 0.003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2、4、5项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3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上述第3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英哲、赵丹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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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增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的基本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广州国发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了本公司股份1,601,400股， 并计划自本次

增持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集中竞价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拟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

币2,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2021年6月15日已增持的额度），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

●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2021年6月15日至2021年12月14日期间， 国发资本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票8,000,1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累计增持金额49,131,689元，超过本次

增持计划金额区间下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且已实施完毕。

2021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一致行动人增持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结果的告知函》（穗产投函〔2021〕17号）。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产投” ，原公司名称“广州国

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州国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资本” ）

2、增持主体持股情况：国发资本是广州产投全资子公司。本次增持前，广州产投持有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发展” ）1,709,111,863股，持股占比62.69%；国发资本持有广州发展 3,515,206�股，持

股占比 0.13%。

截至2021年12月14日，广州产投持股数无变化，国发资本累计增持广州发展股票8,000,181股，占广州发展

总股本的0.29%，累计增持金额49,131,689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下限。

3、增持主体已披露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截至2021年12月14日，国发资本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且已

实施完毕。

4、广州产投及国发资本在本次增持前6个月内未减持广州发展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广州发展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广州发展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

2、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累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

3、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本次增持计划未设定价格区间，国发资本根据广州发展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

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21年6月15日起6个月内。

5、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

6、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2021年6月15日至2021年12月14日期间，国发资本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广

州发展股票8,000,181股，占广州发展总股本的0.29%，累计增持金额49,131,689元，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下

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且已实施完毕。

截至2021年12月14日，广州产投持股数无变化，即持有广州发展股票1,709,111,863股，持股占比62.69%；

其一致行动人国发资本持有广州发展股票11,515,387股，占广州发展总股本的0.42%。

四、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广州产投及国发资本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没有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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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37,000股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对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2、2020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0年9月2日至2020年9月11日，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职务在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

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年9月12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

4、2020年9月1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惠发食品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0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6、2020年11月2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20年11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并于2020年12月3日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8、2021年9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对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边海涛等5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将该5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

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

定，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7.67元/股调整为7.58元/股，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1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

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回购注销侯金元等5名离职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合计37,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为7.58元/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计划解除限售的成就条件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核查，上海

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根据《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侯金元等

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该5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3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7.58元/股，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

解除限售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继承等事宜，因此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

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及数量事项的，公

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及数量做相应的调整。

三、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减少37,000股， 公司股份总数减少37,000

股。 股本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份数量

（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变动后股份数量

（股）

一、限售流通股 6,873,000 -37,000 6,836,000

股权激励限售股 3,873,000 -37,000 3,836,000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3,000,000 3,00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8,000,000 168,000,000

三、总股本 174,873,000 -37,000 174,836,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四、本次调整对公司的对影响

本次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且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

1、根据《山东惠发食品股份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5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该5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7,000股

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本次调整在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的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回购注销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根据《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授予限

制性股票的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该5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3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7,000股限制性股票。

七、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及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

理本次回购注销的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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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

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惠发食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侯金元等5名已离职

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同日披露的 《惠发食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5），现将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2021年12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登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并取得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新增股份数量为3,000,

000股。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71,873,000股变更为174,873,000股， 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71,873,000元增加为

174,873,000元。

二、 根据回购议案， 公司将以7.58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37,000股。回购完毕后，公司将向中登公司申请办理该部分股票的注销工作。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预

计公司总股本将由174,873,000股变更为174,836,000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74,873,000元减少为174,836,

000元（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三、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

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四、债权申报所需资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

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五、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山东省诸城市历山路60号惠发食品办公楼3楼董事会办公室

（二）申报时间：2021年12月15日起45天内（9:00-12:00，14:00-17:3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三）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系电话：0536-6175931

（五）邮箱：sdhfdb@163.com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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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

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2021年12月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

公司” ）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并取得中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新增股份数量为3,000,000

股。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71,873,000股变更为174,873,000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71,873,000元增加为174,

873,000元。

2、根据《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侯金元

等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该5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

的37,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74,873,000股变更为174,836,000股，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174,

873,000元减少为174,836,000元。 最终股份总数及注册资本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为准。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

定，拟对《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具体修改如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187.30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483.60万元。

2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17,187.30万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17,187.30万股。

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17,483.60万股，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普通股17,483.60万股。

除修改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人员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有关事项，在必

要的情况下作相应调整或修改。《公司章程》条款的变更以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内容为准。

修改后的《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供投资

者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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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2月3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12月30日14�点 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诸城市历山路60号惠发食品办公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2月30日

至2021年12月3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1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和

其他临时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

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

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536 惠发食品 2021/12/2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2)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法定代表

人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4)法人股东委托他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加盖公章）、法人

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授权委托书由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由股东本人或者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则不需要公证。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信封请注明“股东大

会” 字样)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当日须凭证件原件进行登记确认方可视为有效登记。 现场参会股东或其法定代表

人、委托代理人请在登记时间内进行会议登记。

2、登记时间：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请于2021年12月28日、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5：00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秘书

处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2021年12月28日、29日9:00至16:00（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为准）。

3、登记地点：

山东省诸城市历山路60号惠发食品办公楼3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262200

六、其他事项

联系人：魏学军

联系电话：0536-6175931

传真：0536-6857405

与会股东及代理人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自理。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2月3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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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发食品”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2

月11日以送达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21年12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玉清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5）。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无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监事张英霞回避表决。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7）。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监事张英霞回避表决。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8）。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惠发食品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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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2月14日收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

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民生证券原委派

孙振先生、阙雯磊女士作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持续督导期至2019年12月

31日，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民生证券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继续履行持续督导

职责。

鉴于公司已收到《关于核准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44号）并

于近日完成了非公开发行，民生证券担任此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并指派阙雯磊女士、孟凡超先生担任此次非

公开发行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方便日后保荐工作的开展，民生证券现决定委派孟凡超先生接替孙振先生的

工作，继续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尚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由阙雯磊女士、孟凡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作为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履行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工作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尚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职

责，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持续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附件：孟凡超先生简历

孟凡超先生，保荐代表人，民生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裁职级，自2010年至今一直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熟练

掌握金融理论知识， 曾主持或参与了惠发食品 （600536）IPO项目、 东诚药业 （002675）IPO项目、 东诚药业

（002675）2015年、2016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项目、惠发食品（603536）非公开项目等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

业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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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人数:330人

●本次解除限售股票数量共计1,918,000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的1.10%

●公司将在办理完毕相关解除限售申请手续后、股份上市流通前，发布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暨股份上市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发食品” ）于2021年12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第五次次会议，审并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

称“《激励计划》”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条件已经成就，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

2、2020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2020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2020年9月2日至2020年9月11日，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和职务在公司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

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年9月12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

4、2020年9月18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惠发食品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0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6、2020年11月2日，公司召开了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20年11月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并于2020年12月3日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

8、2021年9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 对已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边海涛等5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将该5名原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3,

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

定，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7.67元/股调整为7.58元/股，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公司独

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9、2021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

《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业绩指标等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根据公司2020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将回购注销侯金元等5名离职的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合计

37,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激励计划解除限售的成就条件和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核查，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序号 解除限售满足的条件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情况说明

1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

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2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

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此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3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条件： 以2018、2019年营业收入平均值为基准，

2020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

注：上述“营业收入” 以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报表所载数据为计算依据。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

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

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为140,923.24

万元，2018、2019年营业收入平均值

为112,579.54万元，2020年营业收

入较2018、2019年营业收入平均值

增长25.18%，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4

（二）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

组织实施，并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激励对

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档次，考核评价表

适用于考核对象。 届时根据下表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解除限售额度：

考核评级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系数 1.0 0.8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

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

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而全部或部分未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2020年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共计340

名，公司已回购注销5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3,000股限制性

股票，另有5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已不

具备激励资格。 剩余330名激励对象

2020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为良

好及以上，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二）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说明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共计340名， 其中5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13,000股

限制性股票已由公司于2021年10月29日完成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1

年12月1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侯金元等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导致其获授的合计37,000股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将由公司

回购注销。 上述37,000股限制性股票不纳入本次解除限售的范围，公司将办理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相关事

宜。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规定，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可解除限售比例为50%。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登记日为2020年12月3日，第一个限售期已于2021年12月2日届满。

综上所述，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业绩指标等解除限售条件已达成，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的相关事宜。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除限售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0年11月6日

2、登记日：2020年12月3日

3、解除限售数量：1,918,000股

4、解除限售人数：330人

5、激励对象名单及解除限售情况：

姓名 职务

已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比例（%）

宋彰伟 董事、副总经理 5 2.5 50

臧方运 副总经理 5 2.5 50

王瑞荣 副总经理 5 2.5 50

解培金 副总经理 5 2.5 50

张庆玉 副总经理 5 2.5 50

魏学军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 2.5 50

孟高栋 财务总监 5 2.5 50

核心骨干人员（323人） 348.6 174.3 50

合计 383.6 191.8 50

注：上表中已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剔除了已回购注销的1.3万股限制性股票，和待回购注销的5名不具备激

励资格员工合计持有的3.7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的条件进行了审核，经核实认为：公

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激励计划》中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公司层面业绩指标等其它解除限售条件均已

达成，且激励对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与其在考核年度内的考核结果相符，公司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

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公司根据《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

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及股份上市相关事宜。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其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发生不得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

情形；参与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具备申请解除限售的主体资格，其满足《激励计划》等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

（包括但不限于考核条件等），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解除限售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安

排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其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侵犯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解除限售事项董事会已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解除限售相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有效。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激励计划》第一

个限售期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的330名激励对象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激励计划》规定的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况，其解除限售资格合法、有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个限售期已届满且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同意公司董事会根据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和《激励计划》

相关规定为激励对象办理后续解除限售和股份上市手续。

七、法律意见书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及回购注销限

制性股票事项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办

理本次回购注销的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八、备查文件

1、惠发食品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惠发食品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惠发食品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相关事项的意见

4、惠发食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536

证券简称：惠发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21-090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惠发食品”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2

月11日以送达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1年12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惠增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5）。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无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惠增玉、赵宏宇、宋彰伟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不足3人；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仅因关联董事回避导致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时，相关授权实施事项不再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一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7）。

关联董事惠增玉、赵宏宇、宋彰伟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不足3人；根据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授权，仅因关联董事回避导致出席董事会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时，相关授权实施事项不再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8）。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1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惠发食品关于召开2021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2021-089）。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惠发食品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惠发食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21-082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4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30,841,09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47,504,0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83,337,01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06406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20652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5754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董事长丁焕德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10人，董事王晓渤先生和独立董事丰镇平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鹏先生因个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副总经理、代任董事会秘书陈斌先生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订立商业保理服务框架协议之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304,858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H股 175,963,011 95.977899 0 0.000000 7,374,000 4.022101

普通股合计： 1,189,267,869 99.383776 0 0.000000 7,374,000 0.616224

2、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订立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5,962,712 96.314816 37,342,146 3.685184 0 0.000000

H股 103,100,771 56.235656 72,862,240 39.742243 7,374,000 4.022101

普通股合计： 1,079,063,483 90.174305 110,204,386 9.209471 7,374,000 0.616224

3、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订立购买（供应）燃料、设备和服务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之持续

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13,304,658 99.999980 0 0.000000 200 0.000020

H股 175,963,011 95.977899 0 0.000000 7,374,000 4.022101

普通股合计： 1,189,267,669 99.383759 0 0.000000 7,374,200 0.616241

4、议案名称：关于出售新能源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6,791,120 96.396569 36,513,738 3.603431 0 0.000000

H股 109,774,141 59.875603 66,188,870 36.102296 7,374,000 4.022101

普通股合计： 1,086,565,261 90.801207 102,702,608 8.582569 7,374,000 0.61622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华电商业保

理（天津）有限公司

订立商业保理服务

框架协议之持续关

联交易的议案

256,078,12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2

关于与中国华电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订

立金融服务框架协

议之持续关联交易

的议案

218,735,983 85.417675 37,342,146 14.582325 0 0.000000

3

关于与中国华电集

团有限公司订立购

买（供应）燃料、设

备和服务框架协议

的补充协议之持续

关联交易的议案

256,077,929 99.999922 0 0.000000 200 0.000078

4

关于出售新能源资

产之关联交易的议

案

219,564,391 85.741173 36,513,738 14.258827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辛斯多、王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

2021-063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辽港集团大楼109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041,312,26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743,465,96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297,846,2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21266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29531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7.9173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翼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徐颂、杨兵，独立董事刘春彦、罗文达因受疫情影响，无法现场出席本次

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袁毅、职工代表监事张弘因公务原因，无法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总经理魏明晖、财务总监王萍、董事会秘书王慧颖。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营口港集团所持鲅鱼圈港区港口主业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1,582,551 98.059368 7,928,154 0.546876 20,205,500 1.393756

H股 4,593,000 99.899948 4,600 0.100052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426,175,551 98.065187 7,932,754 0.545464 20,205,500 1.389349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经扩大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未经审核备考财务资料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2,264,778 98.106428 7,147,277 0.493012 20,304,150 1.400560

H股 4,397,000 95.636854 4,600 0.100052 196,000 4.263094

普通股

合计：

1,426,661,778 98.098620 7,151,877 0.491770 20,500,150 1.409610

3、议案名称：关于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拟注册发行不超过80亿元公司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715,244,096 99.794652 8,467,773 0.061614 19,754,100 0.143734

H股 4,297,841,695 99.999893 4,600 0.000107 0 0.000000

普通股

合计：

18,013,085,791 99.843545 8,472,373 0.046961 19,754,100 0.10949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购买营口港集团所

持鲅鱼圈港区港口主业

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421,

582,551

98.059368

7,928,

154

0.546876

20,205,

500

1.393756

2

关于审议经扩大辽宁港

口股份有限公司的未经

审核备考财务资料议案

1,422,

264,778

98.106428

7,147,

277

0.493012

20,304,

150

1.40056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3均为特别决议案，前述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敦渊、吕旦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2月14日


